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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每學期應至少實施一次全園環境消毒
並留有紀錄

檢核標準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行事曆
及消毒紀錄



參考表件2.2.1全園環境消毒
臺南市○○幼兒園○學年度第○學期全園環境消毒紀錄表

(應與行事曆排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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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泡製方式：

• 一般環境消毒，建議使用500ppm濃度之漂白
水。

• 500ppm含氯漂白水泡製方式：
a.巿售家庭用漂白水（濃度5到7%）100c.c.

b.加入10公升的自來水中，攪拌均勻即可

• 會以訪問現場教保服務人員方式(如何泡製漂
白水)進行檢核。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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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方式：腸病毒消毒應用擦拭，不可用噴灑
的方式。

• 消毒範圍：包含室內及室外設備、廁所、廚房
消毒。

-室內需對於常接觸物體表面
如門把、課桌椅、樓梯扶手、教具、玩具、教
室地板、寢具及書本等，做重點性消毒、清洗
完畢的物體（例：玩具）移至戶外以陽光曝曬
，藉以殺滅病毒。

-室外遊樂設施消毒

-其他：含廁所、廚房、園所走道、娃娃車門
把扶手座椅、幼兒容易接觸地方...等



• 行事曆應有標記預定實施全園環境消毒週或

消毒日，並於規劃時間內完成且留有紀錄，

予委員現場檢核。

• 記錄應應包括室內、室外、廁所、廚房、教

具(玩具)清洗及曝曬等(佐證照片上應為同一

區間日期)，且至少各一張。(應與行事曆排程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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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室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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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擦拭

2.照片有日期



室外消毒

1.擦拭

2.照片有日期



廁所消毒

1.擦拭

2.照片有日期



1.擦拭

2.照片有日期





全園環境消毒並留有紀錄

常見不符合原因:

1﹑不會泡製漂白水、漂白水濃度不正確。

2﹑行事曆上的全園環境消毒日期無消毒紀錄(相
片佐證)。

3﹑消毒範圍之佐證相片不足(應包括室內、室外
、廁所、廚房、教具(玩具)清洗及曝曬等)。

4﹑佐證相片上無日期。

5﹑非使用含氯漂白水、或用噴灑的方式，如紫
消燈。



3.3.1

室內活動室平均照度應至少五百勒克斯(lux)以
上並不得高於七百五十勒克斯(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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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標準

1.實地觀察及量測。
2.照度測定方式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5065(

照度測定法)規定:
(1)測定高度:以室內活動室桌面之高度為基準。
(2)測定方式:室內活動室面積為正四邊形或接近

正四邊形者，以9點法檢測室內活動室區域之
照度，室內活動室面積為不規則形狀者，擇中
央區域以9點法檢測照度。(非只測量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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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不合格原因

• 陽光曝曬，教室平均照度超過750勒
克斯(lux)且無加裝窗簾。

• 幼童桌椅擺放於陰暗角落，桌面照
度顯著低於500勒克斯(lux)。

• 遇氣候不佳(陰天)平均照度不達500

勒克斯(lux)。應確保無論天候狀況
照度應於500~750 Lux。

• 平均照度超過750勒克斯(lux)且無燈
光調節措施。

!!應避免單一處照度過高
或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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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與衛生管理

5.1餐飲管理
5.2衛生保健
5.3緊急事件處理



檢核標準

5.1.1
應公布每個月餐點表，並告知家長，且每日餐
點均含全穀雜糧類、豆魚肉蛋類、蔬菜類及水
果類等四大類食物。

1.查閱評鑑當學年之公告紀錄，如書面公告、網頁資料
等。

2.抽查評鑑當學年之通知紀錄，如親子聯絡簿、家長通
知單或其他電子通知紀錄等。

3.抽查餐點表所列食物內容。
4.各類別所含食物內容得參考教育部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訂定之幼兒園幼兒飲食餐點營養設計相關參
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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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重點:

-餐點表上應列出四大類食材名稱:

➢不符合-以清單勾選方式或餐點表上寫蔬菜

、水果、豆類、肉類等

➢ 符合-詳列該餐點主要食材，如:高麗菜、青

江菜、雞蛋、香蕉、小番茄、豬絞肉、雞丁

、皮蛋、米、豬肉及水果名稱(如單只做提味

用途不算,如:芹菜珠、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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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類別 食物內容說明

全穀雜糧類

(應每日提供)

未精製1/3以上

(包括糙米、全大麥片、全燕麥片、糙薏仁、紅豆、綠豆、芋頭、

地瓜、玉米、馬鈴薯、南瓜、山藥、豆薯等)

豆魚肉蛋類

(應每日提供)

豆製品包括毛豆、黃豆、黑豆或其製品

如豆乾、干絲、非油炸豆皮、百頁、豆腐等，每週供應1份以上

魚類(包括各式海鮮)，每週供應至少1/2份

豆魚肉蛋類半成品如各式丸類、蝦捲、香腸、火腿、熱狗、培根、

臘肉、鹹豬肉、重組雞塊、麵筋泡、炸豆皮、仿肉製品等，每週供

應不超過2份(豆魚肉蛋類建議以新鮮)

蔬菜類

(應每日提供)
深色蔬菜必須超過1/3(如菠菜、大蕃茄、青江菜、、、)

水果類

(應每日提供)

以供應新鮮水果原則(如蘋果、香蕉、小蕃茄、、、等)，減少供應

100%果汁

乳品類

(建議提供)

供應鮮奶、原味優酪乳、保久乳、奶粉沖泡，不含調味乳、調味優

酪乳與稀釋乳酸飲料，可兩天供應1份



不符合-以清單勾選

111年8月000幼兒園餐點表

日期 餐別 食物名稱 全穀根莖 豆魚肉蛋 蔬菜 水果

1月1日

點心 玉米蔬菜粥 V V

午餐 海鮮粥 V V V

點心 豆花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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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清楚註記四大類食物食材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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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有寫蔬菜食材名稱，但水果無名稱



應公布每個月餐點表，並告知家長，且每日餐點均含全穀根莖
類、豆魚肉蛋類、蔬菜類及水果類等四大類食物。

常見不符合原因:

1﹑餐點表食材未每日含四大類食物。

2﹑餐點表未標示食材名稱，看不出四大類食物，

例 如:鹹稀飯、時令蔬菜、青菜、時令水果。

➢正確餐點表應列出具體的食物食材名稱

例如:鹹稀飯-米飯、瘦肉、高麗菜、紅蘿蔔、雞蛋

時令蔬菜-如青江菜、高麗菜

時令水果-如香蕉、柳丁



檢核標準

5.1.3

幼兒使用之餐具不得為塑膠或美耐皿材質

1.實地觀察幼兒使用之餐具。

2. 除幼兒使用之進食餐具外，盛裝食品之所

有餐具亦不得為塑膠或美耐皿材質。



實地查核幼兒使用之餐具及盛裝食物之餐具(含蓋子)



檢核標準

5.1.4

廚房之出入口應設置病媒防治設施，且無損壞

實地觀察病媒防治設施，如自動門、紗門
、塑膠簾、空氣簾或其他設備等。



1.實地觀察廚房之出入口

2.廚房出入口確實裝置病媒防治措施

3.防治設施無損壞，但有破損或能造成病媒進

入的縫隙，列為不符合。

4.有裝置紗窗、紗門，但實地勘查時門戶大開

，視同未設置。

檢核重點與原則



不符合(紗窗損壞)



不符合(紗窗破損)



不符合(送風口無設置紗窗及有縫隙)



檢核標準

5.2.1

盥洗室(包括廁所)應保持通風良好，且未有積
水之情形。

實地觀察



檢核標準

5.2.2

廁所應有隔間設計；若無隔間設計者，男、
女廁應分別設置。

本項得就下列二項，擇一實地觀察評鑑：
1.廁所隔間設計在兼顧幼兒隱私及安全之原則下，其雙

側應以軟簾或小隔板及前側應以門扇或門簾隔間，且

不得裝鎖。但供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使用者，其前
側得不隔間。

2.廁所無隔間設計者，則檢核男、女廁分別設置情形。



• 男女廁若在同一空間，則視為未分別設置。

• 偏遠地區幼兒園為2遂致入小學前混齡編班之幼兒
班級，其廁所隔間設計，雙側應以軟簾或小隔板
，及前側應以門扇或門簾隔間，且不得裝鎖。

隔間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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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不符合原因:

1. 男女同廁，坐式馬桶有隔間及門扇設計
，但男生小便斗之間無隔板。

2. 前側門簾捲起或過短無遮蔽隱私效果。
3. 教師專用廁所(有裝鎖)實地訪查時觀有幼

童使用。(鎖頭裝設於幼童無法觸及高度
的除外)



36

錯誤範例

男女廁於同一空間，
視為未分隔設置。

雙側應以軟簾或小
隔板及前側應以門
扇或門簾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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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幼幼班專用
，則合格。但若
非幼幼班專用，
則應設前簾/門。



檢核標準

5.2.3

應建立幼兒託藥措施，並告知家長

1.查閱託藥規定(辦法)。

2.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通知紀錄

，如親子聯絡簿、家長手冊或其他電子

通知等。



檢核重點與原則
➢ 幼兒園需建立自己的託藥措施：以親子聯絡

簿或家長手冊等資料，佐證其確有將園內託
藥措施告知家長並出示託藥單。

➢ 託藥措施應包含託藥規定、給藥單完整性及
家長簽名，缺一項或不完整，即不符合指標
規定。

➢ 給藥單完整性：紀錄給藥時間、給藥者簽名，
給藥時間不以中午、下午或餐別等方式表示。
(給藥時應立即簽名及時間，不可以每日聯絡
簿簽名取代)(應有逐筆(每次)簽名)

➢ 實地訪查時抽查處方藥袋或處方籤進行藥物
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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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範例



檢核標準

6.3.1 訂有緊急事件處理機制並留有處理通報紀錄

1.查閱緊急事件處理相關規定。

2.緊急事件處理機制，應包括以下項目：

(1)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

(2)事故傷害防制規定。

(3)傳染病通報作業流程。

(4)責任通報作業流程(如兒童虐待、家暴、性侵害等)。

3.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校安通報網行政通報紀錄。

<該項由行政委員檢核>

4.無緊急事件個案者，處理通報紀錄免檢核。



查閱緊急事件相關規定(準備文件內容與指標項目無關者列入不符合

標準)

➢ 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為意外發生時的

處理及注意事項，須包含：幼兒後送醫療院所

意願調查清冊、園所附近醫療院所、護送方式、

監護人或親屬未到達前之處理措施及小組工作

職掌等。

➢ 事故傷害防制機制內容應為預防事故傷害的發

生，如物理性環境改善、衛教宣導演練、教育

訓練等(留有紀錄佐證)。(若園方準備內容為事故傷害發

生後的處理措施，即屬於內容與指標項目不符，即不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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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需有核章

不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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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立幼兒後送醫療院所意願調
查清冊(不可用教保契約資料取代)



47

內容應包含小
組工作職掌且
教師應清楚自
身職掌內容

會以訪問現場教
保人員方式(編組
職掌內容)進行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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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演練紀錄

抽查員工訓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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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溫馨提醒:

講義內所提供之各項範本，僅供參考，請園所

因各園實際狀況自行制訂相關規定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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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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